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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建立人大代表辞职制度的几点思考 

乐仁 

【我要评论】【该文章阅读量：391】【字号：大 中 小】 

 

人大代表作为权力机关的组成人员，其履行职责的状况，关系到权力机关的整体效能和执政水
平。目前一些县级人大尝试的人大代表辞职制度，是完善选举制度、提高人大代表履行代表职务的
一种有益的探索。本文从代表终届制存在的问题及现状，实施代表辞职制度的法律依据和意义，以
及实施过程中应注意把握的问题，作如下探讨。 

一、代表终届制存在的问题及现状 

近年来，由于乡镇撤并、干部调整等原因，人大代表的工作岗位变动频繁。特别是担任乡镇主
要领导的代表变动较多。以某县级市为例，2003年3月换届时，为有利于人大开展工作，当时各镇均
安排了一名干部类人大代表名额，由党委书记或其他领导担任人大代表。到2004年12月18日止，有
16个镇（街道）担任主要领导的市人大代表调入市直单位（企业）任职。按照代表法的规定，人大
代表没有迁出或调离本行政区域，其代表资格就不能终止，也就是说这些领导的市人大代表资格仍
然有效，可以继续担任代表，直到任满一届终止时为止。这样就带来以下问题： 

一是不利于调离原选区的代表履行好代表职务。代表法在规定人大代表的权利与义务时，
要求人大代表应当与原选区选民保持密切联系，听取和反映他们的意见和要求，努力为选民服务并
自觉接受选民的监督。实践中，代表一旦调离原选区，就不易联系原选民，有的从此和原选区的选
民脱离了联系，人民群众的意见、建议难以及时反映。 

二是较多代表的调动造成了人大代表分布不均。选举法对每个选区的代表名额主要是根据
人口基数规定的，县级人大代表总数是由省人大常委会依据人口总数依法确定的。代表因工作调动
带走了选区的代表名额，容易造成人大代表的分布不均。同样以该县级市某镇为例，2003年初换届
选举时，按照定额，共分配了5名市人大代表名额，其中1名干部类别，1名知识分子类别，当年5月
干部调整后，这两名人大代表被调走，该镇就没有了这两种类别的代表。 

三是不利于闭会期间代表活动的开展并影响了市人代会的会议质量。因工作调动带走了选
区的代表名额，受代表名额总数的限制，又无法补选新继任的镇领导为市人大代表，导致市人代会
举行时，部分镇的市人大代表中没有可以担任组织牵头工作的人选；而新继任的镇领导不是市人大
代表，不便在闭会期间组织在镇的市人大代表开展活动，这既给会议的组织带来诸多不便，也影响
了闭会期间代表小组活动的正常开展。 

二、实施代表辞职制度的法律依据 

《选举法》第四十九条规定：“县级的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可向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书
面提出辞职”。《代表法》第四十一条规定，代表“辞职被接受的”，“其代表资格终止”。建立
和实行人大代表辞职制度是有法律依据的，是对法律的补充、完善或具体化，目的在于提醒、建议
代表在该辞职的时候主动辞去代表职务。 

但由于《代表法》《选举法》只是规定代表可以向选举他的原选举单位或人大常委会书面提出
辞职，并没有明确规定人大代表辞职由谁来提出建议或要求，这也是对是否该实行届内人大代表辞
职制度争论的焦点。法理学有一个一般原则：公权力——法无授权不可为，私权利——法无禁止则
自由。建议人大代表辞职是一种典型的公权力，要行使这项公权力，必须有宪法和法律的授权或规
定，而《宪法》第一百零四条和《地方组织法》第四十四条在规定县级以上的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
会常务委员会的职权时，并未规定县人大常委会有要求县人大代表辞职的权力。一般而言，目前需
建议辞职的代表多为因岗位调整的原由党组织推荐当选的“干部代表”。在现阶段宪法和法律尚未
明确规定人大常委会可以建议人大代表辞职的情况下，建议人大代表辞职的主体应是组织部门，由
其向应辞职的代表说明应辞职的原因并提出建议，由接受辞职建议的人大代表本人向人大常委会提
出书面辞呈，最后由人大常委会决定是否接受其辞职。 

三、代表辞职应注意把握的几个问题 

一是要争取党委的理解与支持。实行人大代表辞职制度，要始终坚持党的领导与依法办事相
结合的原则，无论是制定代表辞职制度，还是提出代表辞职建议人选，人大常委会党组应及时向党
委请示汇报，争取党委的理解与支持。 

二是应严格把握好代表辞职对象的界定。哪些代表应该辞职，法律没有明确规定，严格掌握
好代表辞职对象的界定就显得非常重要。一般而言，乡镇领导干部调县直单位（企业）任职，使代
表构成不完整的；因健康情况不能继续执行代表职务的；犯有严重错误、在群众中造成不良影响

 

·今夜，老大陆无语 

·别了，陈水扁 

·中华民族社会制度和平竞争的... 

·林达：在台湾看选举 

·“解放思想需要勇气决心献身... 

·台海危机暂时化解 

·祝福台湾人民 祝福中华民族 

·马英九课题：从“好人”到“... 

·中国不适合民主直选吗？ 

·国民党八年沉浮录 

·人口、猪口与官口 

·最近亚洲的多场选举好得让人吃惊 

·阮思余：以最大力量捍卫台湾... 

·我们被……民主包围了 

·警惕台上的骗子，莫做台下的傻子 

·改革开放与小平同志的一个重... 

·“高票当选” 并不意味着“... 

·北京“低价公交”的不可持续性 

·周天勇：行政体制改革应有“... 

·不妨实行官邸制 

·孙冶方公共政策研究基金课题/项目招

标启事 

·杜克大学社会科学研究与方法培训班

报名通知 

·民政部2008年加强城市和谐社区建设

理论研究课题指南 

·《中国非营利评论》约稿函 

·“中国政治学研究与方法”学术研讨

会征文通知 

·第四届“中国地方政府创新奖”评选

结果公布 

·行动援助中国办公室青年实践者发展

项目实习生招募通知 



的；长期务工经商在外，与选区选民无法联系、不愿联系的；本人不愿意继续担任代表的，都可列
为建议辞职的对象。对这样的代表应主动做好思想工作，建议他们提出辞去代表职务的申请。 

三是要遵循代表自愿的原则,切不可强求。在代表法、选举法允许的范围内，制定符合实
际、可操作的代表辞职制度，通过与代表本人见面、谈话的方式，要求已调离原选区的人大代表从
大局出发，从有利于履行代表职务，方便听取选民和群众意见和呼声，维护绝大多数选民的利益出
发，建议他们辞去代表职务。但如果代表本人或原选区的选民仍认为代表能履行好代表职务，不愿
意（同意）辞职，那么，就要尊重代表本人或原选区选民的意见，不可强求他们辞职。 

四是要严格依照程序进行。建议人大代表辞职要做到既严格依法办事，又让辞职者满意，就
必须严格依照程序进行。一般由人大常委会代表工作机构根据所制定的代表辞职制度，了解情况后
提出建议名单，人大常委会党组对建议名单逐一进行讨论研究，然后报请同级党委同意后，由人大
常委会领导、党委组织部门领导与代表见面，说明情况，提出辞职建议。同意辞去代表职务的代
表，以书面报告的方式向人大常委会提出辞去代表职务的请求。收到辞职请求后，由人大常委会主
任会议提请人大常委会审议。人大常委会会议以表决的方式作出是否接受的决定。一旦作出决定，
就必须将这一决定在代表原选区进行公告。空出的代表名额要及时在原选区进行补选，确保人大代
表分布的广泛性不受影响。 

（作者单位：广东省乐昌市人大常委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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